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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师发〔2019〕245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宁师范大学毕业生 

就业协议书违约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根据学校就业创业工作需要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

《南宁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违约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  

附件：南宁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违约管理办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6日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2月 16日印发   



- 2 - 

 
南宁师范大学毕业生 

就业协议书违约管理办法 
 

为保证我校全日制研究生、本科、专科毕业生（以下简称毕

业生）就业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，维护就业协议书的严肃

性及签约各方的利益，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就业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《南宁师范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就业工作的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就业协议书一经毕业生、用人单位、学校签署即具

有法律效力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。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为就业

协议书的责任双方，学校为鉴证方，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

任。 

第二条 毕业生要自觉维护就业协议书的严肃性，签约时应慎

重考虑，尤其要明确违约责任。协议签订后，应做到诚信守约，

原则上不能变动。 

第三条 毕业生应于用人单位在就业协议书签字盖章后（一般

为签订之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）及时到所在学院进行登记及到学

校招生就业处进行鉴证。未按规定及时进行登记和鉴证的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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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毕业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表，所在学院经过核实审

查后，决定是否予以批准；如批准，由所在学院领导签字并加盖

公章。未经学院同意先与原用人单位解约的，学校不予办理。 

（四）毕业生办理完申请表上规定的相关手续后，将申请表

与原就业协议书 (一式三份)一并交学校招生就业处。学校对毕业

生的违约情况进公示，公示时间从学校招生就业处接到完整材料

的次日起算，公示期限为 5 天，公示无异议，按规定办理后续手

续，公示期内如群众有异议，则必须调查清楚情况后方给予答复。 

（五）完善上述手续后，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审核并签署

意见。  

（六）毕业生领取新的就业协议书，重新办理签约手续。 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南宁师范大学毕业生解除三方就业协议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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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师范大学毕业生解除三方就业协议申请表 

 

申请人  协议书号  

性  别  生源地  

学  院  专  业  

联系方式  

申
请
理
由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毕业生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原
单
位
意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
院
意
见 

 

分管副书记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招
生
就
业
处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生就业处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处
理
结
果 

 

毕业生签名： 

年   


